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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系统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 应急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不含煤

矿）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

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

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

金的

1.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

单位工作计划；

2.属于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1.《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培训规

定》第二十九条

第一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2 应急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未支付从

业人员安全培训期间工

资及安全培训费用的

1.未支付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期间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

费用；

2.属于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1.《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培训规

定》第二十九条

第二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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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3 应急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有未按规

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统计分析表的

1.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统计分析表；

2.属于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1.《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

暂行规定》第二

十六条第二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4 应急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劳

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的

1.未建立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制度；

2.属于小微企业；

3.属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1.《黑龙江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

八十八条第三

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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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5 应急管理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内主要负责人、企业名

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

发生变更或者新增产品、

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安

全生产产生重大影响，未

按规定时限提出安全生

产许可证变更申请等行

为的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注册

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

2.未按照规定的时限提出安

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逾

期 30日以下；

3.属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七条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6 应急管理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未

按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

变更的

1.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企

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

地址变更；

2.未按照规定申请经营许可

证变更，逾期 30日以下；

3.属于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1.《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第三十三

条；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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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7 应急管理

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

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

业名称、注册地址、隶属

关系发生变更，未按法定

时限提出安全使用许可

证变更申请或者将隶属

关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发

证机关的

1.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

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业名

称、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

生变更；

2.未按照规定的时限提出安

全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或

者将隶属关系变更证明材

料报发证机关，逾期 30 日

以下；

3.属于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1.《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证

实施办法》第三

十九条；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8 应急管理

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

本规定进行重大危险源

备案或者核销的

1.危险化学品单位在完成重

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或

者安全评价报告后，未进行

备案，逾期 15日以下；

2.属于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第

三十四条第四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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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9 应急管理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

企业或者使用危险化学

品从事生产的企业未按

规定将安全评价报告、整

改方案落实情况报备，或

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未将其剧毒化学品以

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

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备的

1.未按照规定将安全评价报

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

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逾期 10日以下；

2.属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企业或者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

3.属于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10 应急管理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

口企业在危险化学品登

记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

等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办

理登记变更手续的

1.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

内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应

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变化；

2.未按规定按时办理危险化

学品登记变更手续，逾期 15
日以下；

3.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进口企业；

4.属于初次违法；

5.危害后果轻微；

6.及时改正的。

1.《危险化学品

登记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二

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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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1 应急管理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变

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

人或者经营场所，未重新

办理零售许可证的

1.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在许

可证有效期内零售点名称、

主要负责人变更；

2.未按照规定重新办理许可

证，逾期 30日以下；

3.属于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

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12 应急管理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变更

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

注册地址，未申请办理许

可证变更手续的

1.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企业

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

址变更；

2.未按照规定申请办理许可

证变更手续，逾期 30 日以

下；

3.属于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九

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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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3 应急管理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名称等事项发生变化，未

按规定向原资质认可机

关提出变更申请的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

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

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

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

化；

2.未按规定提出变更申请，

逾期 30日以下；

3.属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1.《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

第五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14 应急管理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

术服务合同的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

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

务合同的；

2.属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1.《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

第一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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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同时具备）

不予行政处罚的

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权力

层级

15 应急管理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未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

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

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

验图像影像资料的

1.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

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告、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

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

像资料；

2.属初次违法；

3.危害后果轻微；

4.及时改正的。

1.《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

第三项；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16 应急管理

非煤矿矿山企业未按规

定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的

1.非煤矿矿山企业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单位名称、主要

负责人、单位地址、经济类

型发生变更；

2.未按规定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逾期 30日以下；

3.属初次违法；

4.危害后果轻微；

5.及时改正的。

1.《非煤矿矿山

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

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

1.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

2.责令当事人

限期改正，并

及时复查；

3.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

市、县


